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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酷刑委员会 
 

  第 433/2010号来文 

  委员会第四十八届会议通过的决定，2012 年 5 月 7 日至 6 月 1 日 

提交人： Alexander Gerasimov(由开放社会司法倡议和哈萨克
斯坦国际人权和法制局代理) 

据称受害人： 申诉人 

所涉缔约国： 哈萨克斯坦 

申诉日期： 2010年 4月 22日(初次提交) 

本决定日期： 2012年 5月 24日 

事由： 未能对酷刑指控进行迅速和公正的调查；未能将犯

罪分子绳之以法；未能提供充分和适当的补偿； 

程序性问题： 属时理由；已经用尽国内补救办法；撤回向委员会提

出的申诉 

实质性问题： 酷刑；难以忍受的痛苦或者折磨；为预防酷刑采取

有效的措施；在有合理根据认为已经发生酷刑的情

况下开展迅速和公正的调查；有权向主管部门提出

申诉并由该部门对其案件进行迅速和公正的调查；

有权获得公平和充分的补偿；干预根据第 22条提出
申诉的权利 

所涉《公约》条款： 第 1条、第 2条、第 12条、第 13条、第 14条以及
第 2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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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禁止酷刑委员会根据《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
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第 22条在第四十七届会议上 

作出的关于 

  第 433/2010 号来文的决定** 

提交人： Alexander Gerasimov(由开放社会司法倡议和哈萨克斯
坦国际人权和法制局代理) 

据称受害人： 申诉人 

所涉缔约国： 哈萨克斯坦 

申诉日期： 2010年 4月 22日(初次提交) 
 

 根据《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第 17
条设立的禁止酷刑委员会， 

 于 2012年 5月 24日举行会议， 

 结束了对 Alexander Gerasimov 根据《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
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第 22 条向禁止酷刑委员会提交的第 433/2010 号申诉的
审议， 

 考虑了申诉人、其律师和缔约国提供的所有资料， 

 通过以下决定： 

  根据《禁止酷刑公约》第 22 条第 7 款作出的决定 

1.  申诉人 Alexander Gerasimov 先生是哈萨克斯坦国民，出生于 1969 年。他声
称自己是哈萨克斯坦违反《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

罚公约》第 1、2、12、13、14 和 22 条的受害者。1 他由开放社会司法倡议和哈
萨克斯坦国际人权和法制局代理。

2 

  

 ** 决定以投票方式通过。委员会 9名成员赞成；1名成员(王学贤)弃权。 

 1 
哈萨克斯坦于 2008年 2月 21日根据《公约》第 22条发表声明。 

 2 在申诉中附有由申诉人于 2010年 2月 22日签署的委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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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诉人提出的事实 

2.1  2007 年 3 月 27 日，申诉人来到内务部南方局下属的 Kostanai 市警察局(当
时他的继子 A. 被关押在这里)。申诉人被带到警察局在三楼的一间办公室，并且
在那里被关押了大约 30分钟。 

2.2  大约在晚上 8点，5名警察进入该办公室，并且要他承认谋杀了他家附近的
一名老年妇女。申诉人承认他认识这名妇女，但是他否认同其死亡有任何关系。

这些警察讯问了申诉人大约一个小时，劝他承认自己罪行。申诉人仍然否认指

控。一名警察挥拳痛击他的肾脏。警察威胁他说要对他施以性暴力。 

2.3  然后，申诉人被迫趴在地上。那些警察用他的皮带将他双手反绑。4 名警察
按住他的手脚和身体，使他无法动弹。第 5名警察拿出一个厚实透明的塑料袋，
并且将它套在申诉人的头上。这个警察用他右腿膝盖压住申诉人的背，并将塑料

袋向后拉，以致申诉人几乎透不过气，同时血从他鼻子、耳朵和脸上磨损的地方

流出来(这种酷刑被称为“陆地潜艇”)。最后，申诉人失去了知觉。在申诉人差
不多失去知觉时，那名警察又放松塑料袋。警察多次实施了这种酷刑。 

2.4  由于受到这种酷刑，申诉人变得有点神智不清，就不再反抗。这时，塑料
袋和地板上都是血迹。申诉人的眼睛、鼻子和耳朵都在流血。那些警察见到流血

之后就停止了酷刑。申诉人在一名警察的监视下坐在一把椅子上过夜。 

2.5  警察没有登记申诉人于 2007 年 3 月 27 日被拘留的情况，也没有为他提供
律师。2007 年 3 月 28 日，一名警方调查员讯问了申诉人，并且用一本厚书打他
的脑袋。当天下午 6点，申诉人获得释放，没有受到任何指控。当时他感到剧烈
头疼和恶心。到家以后他还是感到剧烈的头疼。当天晚上他被送进 Kostanai市医
院的神经科。该医院对他的诊断是：大面积闭合性颅脑外伤、脑挫伤、右肾、腰

区、头部软组织以及右眉弓受到伤害。
3 他住院 13 天，在出院之后仍有严重头

疼、肾区疼痛、手颤以及眼球震颤等症状。 

2.6  2007年 3月 29日，申诉人的继子代表他本人和申诉人向 Kostanai市检察官
办公室提交了一份申诉。2007 年 4 月 5 日，申诉人本人向内务部南方局(就设在
发生过酷刑的警察局内)提出了一份申诉。2007 年 4 月，内务部南方局开展了初
步调查，并向申诉人、其继子以及 3名警察录取了口供。接受调查的警察说，申
诉人和他的继子在警察局受到了讯问，但是他们没有注意到受伤的情况。其他一

些警察说，从来就没有将申诉人及其继子带进过警察局。 

  

 3 档案中有出院证明。所提供的照片也显示了申诉人的伤势。档案中还附有申诉人有关所受酷
刑的证词的光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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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2007年 4月 23日，为了确定申诉人的健康状况，为他进行了体检。申诉人
以及他的法律代表至今仍未收到体检报告。2007 年 4 月至 8 月期间，申诉人接
受了一名神经科医生的治疗，因为他开始出现幻觉，并且感到一种无法克服的和

无可名状的恐惧。2007 年 8 月 7 日，他被诊断为患有创伤后精神紧张症。后
来，申诉人被转到了精神病院，作进一步检查和治疗。该院确认了上述诊断。

2007年 8月 8日至 9月 3日申诉人接受了治疗。 

2.8  2007 年 5 月 8 日，警方调查员决定不进行刑事调查。Kostanai 市高级助理
检察官于 2007 年 5 月 30 日表态支持这项决定。但是，该市检察官办公室于
2007 年 6 月 10 日撤销了这项决定，并且命令内务部地区总部下属的国内安全科
调查申诉人提出的指控。 

2.9  2007 年 6 月，申诉人收到了几个匿名电话；对方要求他撤回指控，否则就
要以刑事案起诉他。申诉人为自己和家人的安全感到担忧，因此于 2007 年 6 月
13日就受到威胁一事提出了指控。2007年 6月 12日，他向地区检察官办公室提
出了指控，因为一些警察告诉他的继子，只要撤诉，他们就愿意支付 500,000 坚
戈(约为 4,000美元)。 

2.10  2007 年 6 月 19 日，地区检察官办公室通知申诉人说，他的指控已经转到
内务部地区总部的国内安全科，以便进一步审查。2007 年 6 月 28 日，内务部地
区总部通知他说，审查结果表明，警察没有登记拘留事宜；准备惩办一些有关人

员，有人会被撤职。地区总部还指出，已经根据《哈萨克斯坦刑法》第 308条第
4 款(a) 项对内务部南方局的有关人员提出了刑事起诉。这项条款规定，滥用职
权或者使用或者威胁使用暴力行为均为罪行。

4 

2.11  2007年 7月 16日，对申诉人和内务部南方局的 3名涉案警察 2007年 3月
27 日夜里所穿的衣服进行了检验。申诉人及其律师都不知道进行了检验。检验
的结论是：申诉人衣服上的纤维同有关警察衣服上的纤维并不相似。然而，检验

的结论是存在问题的，因为有关警察的衣服已经洗过。 

2.12  2007年 7月，地区检察官办公室推翻了内务部地区总部关于开展刑事调查
的决定，并且将案件转到了 Kostanai 地区打击经济犯罪和腐败行为办公室
(DCECC)，以便开展进一步调查。2007 年 9 月 5 日，DCECC 拒绝提出刑事起
诉，其理由是：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警察的行动同申诉人受伤之间存在联系。

2007 年 9 月 12 日，申诉人就 DCECC 的这项决定向地区检察官办公室提出了上
诉。该办公室于 2007年 9月 24日推翻了 DCECC的决定，并将此案发回重审。 

2.13  2007 年 12 月 3 日，内务部地区总部报告了它的调查情况，其中指出：发
现存在严重违法行为；10 名警察已被撤职；当时正在进行后续调查。2008 年 2
月 1 日，DCECC 拒绝提出刑事诉讼，其理由是：无法证明警察卷入此案。2008
年 3 月 19 日，地区检察官办公室支持 DCECC 的决定。申诉人向 Kostanai 市第

  

 4 在 2007年 9月将案件转到打击经济犯罪和腐败行为办公室(DCECC)之前，似乎已被撤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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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院提出的上诉也于 2008年 3月 25日被驳回。2008年 5月 20日，申诉人请
总检察长办公室考虑到 DCECC 调查的缺陷，并且启动刑事调查。5 这项请求于
2008年 6月 11日被驳回。由于 Kostanai市法院在此之前已经驳回了申诉人的上
诉，因此以后就没有对这项决定提出过任何进一步的质疑。 

2.14  申诉人声称，他已经多次向有关当局和法院提出申诉，其中包括 4 次就拒
绝开展刑事调查一事提出上诉，因而已经用尽国内补救办法。虽然市法院的决定

表明还可以向地区法院提出上诉，但是实际上这种上诉是无效的。哈萨克斯坦

《刑事诉讼法》第 109 条第(9)款规定：在市法院作出裁决之后，必须在 3 天之
内向地区法院提出上诉。然而，其律师在收到有关裁决时，3 天的上诉期限早已
过去。 

2.15  此外，考虑到申诉人已经受到的威胁，如果他继续在国内提出申诉，他本
人及其家人可能真的会遭到威胁和暴力。此外，有关程序已经被过分拖延，以致

没有必要继续下去。考虑到侵犯其人权行为的严重程度，只有开展刑事调查和提

出起诉才是有效的补救办法。由于缔约国没有开展刑事调查，因此申诉人无法使

用任何其他补救办法。 

  申诉 

3.1  申诉人声称，警方对他实施的酷刑违反了《公约》第 1 条。虽然他所指控
的酷刑发生在《公约》生效之前，但是这种违法行为具有延续性。申诉人回顾了

委员会的判例，
6 并且声称，缔约国蓄意不承认实施酷刑的责任；没有对允许酷

刑的司法制度进行改革；没有开展适当的调查。缔约国的所言所行证实了这种违

法行为。此外，他目前仍然患有酷刑所引起的创伤后紧张综合症，这就意味着以

前的警方违法行为仍然对他产生影响，其本身也构成违反《公约》的行为。 

3.2  申诉人声称，缔约国没有为预防虐待和酷刑制定充分的措施，因而违反了
《公约》第 2条。警方没有登记他遭到拘留的情况，也没有为他提供律师和进行
独立检查的医生。 

  

 5 申诉人的律师争辩说：(1) 对于申诉的审查是肤浅的和有偏向的；(2) 法医检查似乎没有考虑
到申诉人出院后的治疗；(3) 即使申诉人的伤势是“轻微的”，那也不能排除他曾经遭受酷刑
的可能性；(4) 调查无视了警察证词中的重大矛盾；(5) 两名警察曾经证实，申诉人曾经遭到
拘留和讯问，因为内务部的档案中存有他 2007 年 5 月 28 日的讯问记录；到访登记本上也有
他妻子的签名；(6) 调查没有用尽一切方法确认是谁打伤了申诉人。特别是警方没有讯问以下
人员：申诉人的同事 V.和 P.(是他们通知申诉人的妻子说，其子已被拘留)、申诉人曾经留医的
市医院的医护工作人员以及他病房中的其他病人(他们曾经见到警察讯问申诉人) 

 6 第 247/2004号来文，A.A. 诉阿塞拜疆，2005年 11月 25通过的不受理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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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缔约国违反了《公约》第 12 条和第 13 条，没有对他关于遭受酷刑的指控
开展迅速、公平和有效的调查。没有一个独立的和公平的机构开展调查，因为调

查是由被指控实施酷刑的内务部南方局负责的；后来，又由其上级机构(内务部
地区总部)负责调查。另外，初步调查是在提出申诉一个月之后开始的；申诉人
的衣服是在据称酷刑发生三个月之后进行检验的。调查人员没有讯问重要证人；

申诉人没有能够有效参加调查；无法就调查内容发表意见。调查无法确认应对有

关酷刑承担刑事责任的违法者。虽然申诉人在《公约》生效之后继续要求开展有

效调查，但是至今都没有开展符合《公约》规定的调查。 

3.4  他还声称，由于国内法律规定，只有在刑事法庭将有关官员定罪以后，才
能确认接受赔偿的权利，因此他无法就违反《公约》第 14 条的行为提出民事诉
讼。结果，他没有就其遭受酷刑的问题获得赔偿和医疗。 

  缔约国的初步意见 

4.1  2011 年 1 月 18 日，缔约国提供了初步意见。它指出，总检察长办公室于
2010 年 12 月 6 日根据《刑法》第 347 条第 1 款第 2 部分(a)项(关于酷刑的规
定)，撤销了 DCECC 2008 年 2 月 1 日关于拒绝开展刑事诉讼的决定，并且对内
务部南方局的有关警察提出了刑事诉讼。 

4.2  缔约国还提到了该国为应对酷刑指控而制定的关于打击酷刑的法令、政策
以及行动计划，其中包括在非政府组织代表的参与下定期监测拘留场所。缔约国

还提到组织了旨在预防司法人员实施虐待和酷刑的培训班、圆桌会议以及研讨

会。 

  申诉人代表的评论 

5.1  2011年 2月 28日，申诉人的代表确认：总检察长办公室于 2010年 12月 6
日对委员会所收到的申诉作出了反应，并且根据《刑法》第 347条第 1款第 2部
分(a)项(关于酷刑的规定)提出了刑事诉讼。7 

5.2  2011 年 1 月 8 日，有关部门命令对申诉人进行心理检查。由于重新开始的
调查和讯问所引起的焦虑，申诉人的健康状况恶化，并于 2011年 1月 14日遵照
医生的吩咐住院。因此，他要求推迟心理检查。然而，还是在 2011年 1月 18日
进行了心理检查。2011 年 2 月 2 日，申诉人的律师获准阅读心理检查报告，但
是没有获得其副本。 

5.3  在重新开展的调查过程中，申诉人在一名律师在场的情况下至少 4 次受到
讯问：2011年 1月 19日、1月 21日、1月 25日以及 2月 2日。在 2011年 1月
19 日之前，申诉人是在没有律师在场的情况下受到讯问的。在 2011 年 1 月 19
日的讯问中，他详细叙述了自己遭受酷刑的情况；其内容同以前的说法一致。他

还讲述了自己的受伤情况和遭遇。 
  

 7 档案中有 2010年 12月 6日的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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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申诉人的法律代表还回顾了申诉人在 2007 年所受到的威胁；并且说，由于
重新开展调查，申诉人又受到了新的恐吓。在 2011 年 1 月下旬，申诉人的妻子
告诉哈萨克斯坦国际人权和法制局说，其家人收到了一名名叫 A.K. 的检察官的
电话，该检察官威胁说，要重开使得申诉人遭到逮捕和酷刑的谋杀案。这名检察

官在电话中向国际局证实说，他确实打过电话给申诉人的家人，其目的是要确保

他们提供证据。国际局要求该检察官不要对这家人施加压力，但是他声称，他正

在开展彻底调查。申诉人几次告诉国际局的代表说，他的家人，特别是他的妻

子，对于申诉十分“厌烦”；他们希望“忘掉一切和过平静的生活”。他还于

2011 年 2 月 18 日提到，他的家人正在对他施加压力，要他撤回申诉。他几次说
到，他的妻子十分担心他们家庭可能会遭到报复。 

5.5  2011 年 2 月 21 日，该检察官通知哈萨克斯坦国际人权和法制局说，根据
《刑事诉讼法》第 37 条(关于不开展刑事调查的规定)，重新开始的调查已被中
止；申诉人于 2011 年 2 月 5 日拒绝接受其律师的服务，并且说他不再对警方提
出指控。 

5.6  申诉人的代表声称：重新开展的调查缺乏独立性；调查遭到了拖延；调查
是无效的；调查没有导致任何刑事起诉。申诉人的代表提到了委员会的判例：调

查必须立即开始，并且迅速进行。
8 9 在这个案件中，国内调查于 2007 年 9月 5

日终止。到调查重新开始之时，已经几乎过去四年。在几乎四年之后重新开始的

调查不能称为有效调查。 

5.7  这项重新开始的调查的重点似乎是反覆讯问申诉人及其家人，其中包括对
申诉人进行强制性的心理评估以及强迫他同有关警察进行对质。调查没有对应为

酷刑承担责任的警察提出任何指控就已宣告结束。 

5.8  申诉人的代表欢迎缔约国概要说明的关于打击酷刑的一般性措施，但是指
出：缔约国没有解释这些新的措施同申诉人的案件之间的关系。由于没有提供适

当的补偿，这些措施不足以就其申诉进行补救。适当的补偿本来应该包括：承认

违法行为的责任；进行适当的调查；提供适当的补偿和康复。只有设立一个独立

的调查委员会，使其拥有《关于酷刑和其他残忍的、不人道的或者有辱人格的待

遇或者处罚的有效调查和文件记录手册》第三章(《伊斯坦布尔议定书》第 2、第
85 和第 86 段)所规定的特点，并赋予召唤证人以及建议进行刑事起诉的充分权
利，才足以对违反《公约》的行为进行补救。 

5.9  缔约国在回应向委员会提交的申诉时，质疑申诉人的精神健康状况，并且
命令进行心理评估。重新开展的调查的一个特点是：试图恐吓申诉人，要求其撤

  

 8 第 59/1995号来文，Blanco Abad诉西班牙，1998年 5月 14日通过的意见第 8.7段。 

 9 禁止酷刑委员会关于哈萨克斯坦的结论性意见，CAT/C/KAZ/CO/2,第 2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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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申诉；这种方法在哈萨克斯坦广泛使用。
10 
这种恐吓行为阻碍个人行使《公

约》第 13 条和第 22 条所规定的提出申诉的权利。哈萨克斯坦于 2008 年根据
《公约》第 22 条的规定发表了声明，承诺不干预个人向委员会提交来文的权
利，因为干预会使得个人实际上无法行使缔约国已经承认的这项权利。 

5.10  申诉人的法律代表对于检察官要求申诉人接受心理评估的决定感到关注，
因为其目的并不是要确认酷刑的影响，而是要确认申诉人的精神状态，“因为有

人怀疑他是否能够正确认识同案件有关的情况”。
11 因此，心理评估的目的似

乎是要贬低或者恐吓申诉人。 

5.11从上述情况来看，缔约国侵犯了《公约》第 1、2、12、13以及 14条所规定
的申诉人的权利。 

  申诉人的进一步意见 

6.  2011年 3月，申诉人向委员会提供了一份 2011年 2月 18日发出的经过公证
的俄文信件(向哈萨克斯坦外交部发出了一份副本)；同时附有信件的英文翻译。
申诉人在信中要求撤回 2010年 4月 22日以他的名义提出的申诉，因为他本人并
未撰写或者签署任何申诉；有关材料是开放社会司法倡议和哈萨克斯坦国际人权

和法制局根据他的委托书编写的。
12 他还指出，针对有关警察的指控是在“痛

苦的精神状态下带着情绪”提出的；他不再指控这些警察。
13 

  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和案情的意见 

7.1  2011年 4月 14日和 5月 6日，缔约国提出了补充意见。它指出，2007年 3
月 27 日，警方怀疑申诉人及其 2 名继子谋杀了一名老年妇女；并且将他们带到
内务部南方局所在地。2007年 3月 30日和 4月 2日，申诉人及其继子向市检察
官办公室提出了申诉，指控内务部南方局的 3 名警察(A.、B. 和 M.)，声称这 3
名警察为了逼供而虐待他们。2007 年 5 月 30 日，Kostanai 市高级助理检察官以
证据不足为由拒绝提出刑事起诉。2007 年 6 月 10 日，市检查官办公室以尚未完
成调查为由撤销了这项决定。 

  

 10 参看酷刑和其他残忍的、不人道的或者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者处罚问题特别报告员 Manfred 
Nowak 关于其访问哈萨克斯坦的报告(A/HRC/13/39/Add.3)。恐吓提出酷刑指控者的模式和做
法一直是哈萨克斯坦的一个问题：“同特别报告员面谈的许多被拘留者表示，他们曾经遭到

威胁，说是要提出更为严重的指控；加重刑罚；甚至要怂恿其他囚犯对他们施以性暴力，企

图以此迫使他们撤回申诉；声明自己没有提出指控；或者声明自己是在拘捕时受伤的……此

种行为不仅违反国际标准，而且使得任何申诉制度失去意义，应当予以坚决制止。”(第 59
段)“看来，多数被拘留者是因为不信任申诉制度或者害怕遭到报复而不提出申诉的”(第 51
段)。一些被拘留者在同他面谈之前受到了恐吓(第 22 段和第 73 段)。因此，他认定，哈萨克
斯坦有必要采取措施，“保护申诉人免遭报复”(第 80段(c)项)。 

 11 2011年 1月 8日关于命令进行心理检查的决定(见档案)。 

 12 见上文脚注 2。 

 13 
经过公证的信件于 2011年 2月 18日发出，并经申诉人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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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2007 年 6 月 12 日和 13 日，申诉人向地区检察官办公室提出了指控，声称
他受到不明人物的威胁，要求他撤诉。2007 年 6 月 18 日，有关指控被转到内务
部地区总部的国内安全科。2007 年 6 月 25 日，国内安全科根据《刑法》第 308
条第 4 部分(a)项(严重滥用职权)的规定，对有关警察提出了刑事起诉。2007 年 6
月 29 日因为证据不足而结案。2007 年 6 月 27 日，8 名警察(包括 A.先生、B.先
生和M.先生)因为违反内部条例和非法拘留申诉人及其继子而受到处分。 

7.3  2007年 7月 3日，国内安全科再次提出刑事起诉，但是这项决定于 2007年
7 月 18 日被地区检察官办公室撤销；该办公室将案件转到 DCECC, 作进一步调
查。DCECC 因为证据不足而两次决定不再提出刑事起诉。然而，地区检察官办
公室以调查尚未结束为由撤销了这些决定。2008年 2月 1日，DCECC再次以证
据不足为由拒绝提出刑事起诉。除了申诉人的相互矛盾和前后不一的证词以及法

医的检验结果以外，没有发现任何其他证据支持他的指控。已经用尽所有方法收

集其他证据。 

7.4  2010年 12月 6日，为了核实申诉人向委员会提交的指控，总检察长办公室
撤销了 DCECC 2008年 2月 1日的决定，并且根据《刑法》第 347条第 1款第 2
部分(a)项(关于酷刑的规定)对有关警察提出了刑事起诉。 

7.5  申诉人在接受讯问期间指出，在他于 2007 年 3 月 27 日因为其继子遭到拘
留一事而进入警察局以后，他被带到了 3楼，当时 3名警察虐待了他，企图强迫
他承认谋杀其邻居。他在一名警察的监视下在一把椅子上过夜，第二天早上他又

遭到警方调查员的讯问。他在 2007年 3月 28日获释之后，在 Kostanai市医院留
医。 

7.6  申诉人的妻子、继子和朋友在作为证人接受讯问时拒绝作证，并且要求结
束调查。他们提到，他们没有对警方提出指控，虽然在初步调查期间申诉人的继

子曾经说过，他们遭到了警察的虐待，因为警察要他们承认谋杀其邻居。 

7.7  在初步调查过程中，申诉人曾经提供相互矛盾的证词。申诉人在同警察对
质时曾经说过，只有 A. 先生用塑料袋套住他的头，让他透不过气来。他还声
称，只有 M. 先生登记了他的个人资料。他没有认出第三名警察(B. 先生)，并且
声称这 3名警察并非虐待他的人。有关警察在作为嫌疑人接受讯问时，否认了关
于虐待和殴打的指控。作为证人接受讯问的内务部南方局的其他一些警察并没有

确认有关酷刑的事实。 

7.8  Kostanai 市医院的医务人员也接受了讯问并且指出，2007 年 3 月底，申诉
人被救护车送到了该医院。当时对于申诉人的诊断是：脑挫伤；腰区发现伤痕

(申诉人声称，此为警察殴打所致)。法医检查确认了以下伤情：脑挫伤、脸部刮
伤、右眉弓受伤、右肾受伤以及身体存在伤痕。 

7.9  医院向 DCECC 提供的病历显示，申诉人自 1978 年以来一直接受心理医生
的监控。医生对他的诊断是：轻度智力迟钝。由于申诉人对于紧张状况的剧烈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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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2007 年 8 月 8 日医生将其症状诊断为：反应性精神病和偏执性抑郁综合
症。据此，2011年 1月 8日有关部门命令对申诉人进行法医心理评估。 

7.10  2011 年 1 月 14 日，申诉人以健康状况为由要求推迟调查行动。这项要求
遭到了拒绝，因为当时法医心理评估尚未完成。而且，除其他外，这次心理评估

之目的就是要确定申诉人参加调查行动是否合适。 

7.11  2011 年 1 月 18 日，心理评估得出结论：申诉人表现出短期偏执性反应，
可以参加调查行动。申诉人及其法律代表在获悉心理评估结论之后对此提出了质

疑，但是没有提供理由。 

7.12  在 2010年 12月 19日至 2011年 2月 6日期间，申诉人奉命作证九次。没
有人对申诉人及其家人施加压力。2011 年 1 月 19 日，申诉人以不存在威胁为由
书面拒绝接受缔约国提出的保护措施。 

7.13  2011 年 2 月 3 日，申诉人发表书面声明，拒绝其律师提供的服务。14 
2011年 2月 5日，Kostanai地区检察官收到了申诉人于 2011年 2月 3日发出的
书面声明。申诉人在声明中收回了他以前的证词，因为他在作证时患有神经衰弱

症。同时，他以年久遗忘为由拒绝作证。
15 2011 年 2 月 6 日，有关机构讯问申

诉人关于他发表上述声明的情况，他指出，声明是他本人撰写的，不存在任何外

来压力。他拒绝进一步作证，因为他已经记不清案情，也不再指控警方。
16 

7.14  2011年 2月 6日，Kostanai地区助理检察官以证据不足为由结案。鉴于申
诉人在调查过程中作出了相互矛盾和前后不一的证词；申诉人的妻子和继子书面

拒绝作证；
17 申诉人撤回了他的证词并且拒绝继续作证；以及法医心理评估于

2011年 1月 18日作出了结论，这项结案决定是有充分根据的。 

7.15  缔约国争辩说，由于申诉人受伤事件发生在多年(三年零八个月)之前；申
诉人作出了相互矛盾的证词，后来又撤回其证词；申诉人的妻子和继子拒绝作

证；以及有关警察否认关于酷刑的指控，因此无法证明有关警察有罪。 

7.16  缔约国认为，鉴于以下理由应当宣布来文是不可受理的：(1)来文所申诉的
事件发生在 2007 年 3 月 27 日，有关这个案件的最后一项程序性决定是在 2008
年 2 月 1 日作出的，也即在哈萨克斯坦承认《公约》第 22 条所规定的委员会的
权限之前；(2)申诉人没有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109 条的规定，在法庭上就
2008年 2月 1日关于拒绝提出刑事起诉的决定以及 2011年 2月 6日关于结束刑
事诉讼的决定提出上诉，因此，他没有用尽所有现有的国内补救办法；(3) 2011
年 3月，哈萨克斯坦外交部收到了申诉人一封经过公证的信件，其中申诉人撤回

  

 14 档案中有副本。 

 15 同上。 

 16 同上。 

 17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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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向委员会提交的申诉。鉴于申诉人已经撤回由第三方提交委员会的申诉，委员

会不应予以审议。 
7.17  缔约国指出，申诉人代表提出的指控是没有根据的。在调查过程中，有关
酷刑的指控没有得到证实。此外，申诉人声称，他本人没有向委员会提出任何申

诉；也不坚持对这项刑事案件进行调查。虽然缔约国已经采取了一切措施，确保

开展客观的调查，但是由于证据不足以及申诉人本人的立场，因此无法对有关警

察提出刑事诉讼。然而，8 名警察已经受到各种处分(见上文第 7.2 段)。缔约国
还指出，根据哈萨克斯坦国内法律，只有在刑事法庭将有关官员定罪之后，才能

就酷刑的赔偿问题作出决定。 

  申诉人代表关于可否受理和案情的意见 

8.1  2011年 7月 15日，申诉人的代表就可否受理和案情提出了意见。关于缔约
国的论点(从时间上来说，有关违法行为不属于委员会的管辖范围)，他们重申其
论点：缔约国蓄意不承认实施酷刑的责任；在 2008年 2月 21日根据《公约》第
22 条的规定发表声明之后也没有开展适当的调查；缔约国的所言所行证实了申
诉人在 2007年遭受了酷刑。缔约国声称，最后一项程序性决定是在 2008年 2月
1日作出的，从而忽视了以下事实：2008年 3月至 6月，申诉人一直在努力推动
对于案件的有效调查。缔约国至今仍然没有开展符合《公约》第 12条和第 13条
要求的调查；这种情况本身就违反《公约》。缔约国没有能够预防酷刑，也没有

为此提供适当的补救，这也属于目前的违法行为。 

8.2  关于缔约国声称申诉人未就 2008 年 2 月 1 日的决定以及 2011 年 2 月 6 日
的决定提出上诉，申诉人代表认为，申诉人曾向检察官办公室和市法院提出过上

诉，但于 2008年 3月 25日被驳回。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109条的规定，不得
提出进一步的上诉，而且实际上上诉也是无效的。考虑到申诉人在重新开始的调

查期间所受的恐吓，要求他再次向曾经多次审议他案件的机构提出新的上诉是不

合理的。 

8.3  关于缔约国所引述的 2011 年 2 月申诉人关于撤回申诉的信件，没有任何证
据可被视为对于向委员会提交的申诉的“自发的和自愿的否定”。缔约国没有提

到以下事实：申诉人在 2011 年 1 月接受讯问期间曾经多次在其律师在场的情况
下作出指控。与此相反，缔约国只是强调指出，申诉人写信拒绝继续作证。但

是，申诉人是在令人怀疑的情况下(在其律师不在场时受到警方的讯问)受到恐
吓，被迫写出短信。在申诉人没有自由地和明确地表示撤诉的情况下，委员会应

该继续审议来文，因为这样做才符合正义。 

8.4  关于申诉人 2011年 2月 3日的信件(其中申诉人指出，他拒绝继续作证；并
且撤回其证词)，信件没有表明他希望撤回提交委员会的申诉。申诉人在写这封
信之前曾经作证说，他受到了要求撤诉的压力。大约在同一时间，一名调查员向

他展示了曾经对他实施酷刑的警察的证词，其中承诺说如果他撤诉，就不再指控

他诽谤。缔约国还提到，有关部门曾于 2011 年 2 月 6 日讯问提交人关于他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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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3 日信件的情况。据说，申诉人在讯问中拒绝继续作证。这次讯问的记录表
明，讯问是在没有律师在场的情况下进行的，因为警方从申诉人处获得了一份声

明，他拒绝接受其律师的服务。 

8.5  关于 2011 年 2 月 18 日用俄文和英文撰写的并由申诉人签名的经过公证的
打印信件(其中申诉人说，他希望撤回他向委员会提交的申诉，因为申诉是他
“在痛苦的精神状况下带着情绪”提出的)，申诉人的法律代表曾经问过申诉
人，但是没有得到指示撤回其申诉。申诉人的撤诉信是通过以下方式获得的：在

2 名警方调查员来访之后，申诉人写了 2 月 3 日的信件；几天之后，一名警方调
查员将他带到一个公证员办公室，并且交给他一份打印的文件。申诉人匆匆看了

一下就签了名。因此，提交委员会的 2011 年 2 月 18 日的打印信件是由缔约国
(而不是申诉人本人)撰写的。这封信与最初的手写信件有很大不同；而且，申诉
人也是在同样的压力之下签名的。 

8.6  缔约国所依赖的所谓撤诉信件完全不同于申诉人多次就其遭受的酷刑所作
的详细的和前后一致的证词。申诉人于 2010年 2月 22日签署的委托书证明，他
授权开放社会司法倡议和哈萨克斯坦国际人权和法制局，代表他同委员会联系，

并且提交申请和其他材料。此外，他本人还签署了同其申诉一起提交的声明的每

一页。
18 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 2 月 3 日的信件、2 月 6 日的讯问，还是 2 月

18 日的信件，均没有自由地和明确地表明申诉人希望撤回申诉，因此不应阻碍
委员会审议其申诉的内容。 

8.7  缔约国的任何论据都无法推翻申诉人对于其遭受酷刑问题的前后一致的陈
述，反而证实了其中一些关键内容，证明重新开展的调查是无效的。缔约国承

认，申诉人及其继子立即提出了申诉，指控警方为了逼供，对他们进行了精神上

和身体上的折磨。申诉人在 2011 年 1 月重新开展的调查过程中的多次讯问中坚
持了自己的说法。缔约国承认，申诉人曾经作证说，他遭到了警方的虐待。缔约

国没有对以下情况提出质疑：申诉人立即要求治疗，并且告诉医生说，他是被警

察打伤的。然而，缔约国拒不接受有关证据，没有对最初调查过程中申诉人多次

所作的前后一致的证词作出反应；反而在 2011 年 1 月企图将申诉人的证词斥之
为“前后不一”或者是在“神经衰弱”和“愤怒的”情况下作证的。 

8.8  申诉人代表回顾说，缔约国有关部门命令申诉人于 2011 年 1 月 18 日接受
心理评估，以便“确定受害人的精神状况，因为有人怀疑，他是否有能力正确认

识同案件有关的情况”。代表指出，心理评估是在违反申诉人意愿的情况下进行

的。此外，缔约国只是提到了申诉人 1978 年的精神病历，而没有解释病历同其
申诉之间的联系。在国内诉讼中也没有提到这份文件。有关部门没有审查支持关

于虐待指控的明确的医疗部门证据，反而是强制申诉人接受心理评估，似乎想表

明申诉人患有精神病。 

  

 18 申诉人确实在提交委员会的申诉的每一页上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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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哈萨克斯坦违反了《公约》第 1、2、12、13 以及 14 条所规定的义务。
2010 年 12 月重新开展的调查于 2011 年 2 月结束，没有取得任何有意义的进
展，没有确定实施酷刑的责任，也没有为申诉人提供有效的补救办法。缔约国为

结束重新开展的调查而提供的第一个理由是：由于伤人事件发生在多年(三年零
八个月)之前，因此很难证明有关警察是有罪的。这种情况似乎承认，多年拖延
对调查产生了直接影响。重新开展的调查并不符合有关独立性和公正性的要求。

以下事实证明重新开展的调查是有偏向的：申诉人被迫接受多次讯问；而涉案的

警察一予否认，有关调查人员就立即接受。 

8.10  缔约国未能确认应对酷刑承担责任的违法者，也未能提供有效的补救办
法，其中包括赔偿、康复以及适当的补偿，从而违反了《公约》第 12、13 和 14
条。缔约国没有提到提供补偿，而是确认：申诉人无法获得补偿和赔偿，因为没

有人受到起诉和被定罪。 

8.11  缔约国强迫申诉人接受心理评估；鼓励其家人向他施加压力，要求他撤
诉；以及不断对他进行讯问；企图以此对申诉人进行恐吓，要求他撤回申诉。后

来，在律师不在场的情况下，警方终于设法让申诉人写了一封短信，其中表示拒

绝继续作证。考虑到以前曾经对申诉人进行的恐吓，委员会应当认为，缔约国未

能尽到责任，保护申诉人免受恐吓(第 13 条)；也未能实现申诉人提交个人申诉
的权利(第 22条)。 

  缔约国的补充意见 

9.1  缔约国在 2011 年 10 月 24 日的普通照会中指出，根据申诉人 2011 年 2 月
18 日经过公证的信件，开放社会司法倡议和哈萨克斯坦国际人权和法制局没有
获得授权代表申诉人向委员会提出申诉，因为他在信中自动撤回了向委员会提交

的申诉。这两个组织的论点(他们曾经问过申诉人，没有得到撤回申诉的指示；
经过公证的信件以及写给 Kostanai 地区检察官的信件是在压力之下撰写的)是没
有根据的，也没有文件资料予以证实。 

9.2  缔约国还重申了它以前的论点：申诉人并没有用尽所有国内补救办法；它
对所谓申诉人的权利仍然遭到侵犯的说法提出了质疑，因为申诉人不再受到拘

留，不可能受到任何酷刑。缔约国的结论是：申诉人的指控是没有根据的；并且

请委员会拒绝审议其申诉。 

  申诉人代表的补充评论 

10.  申诉人的代表在其 2011 年 12 月 6 日的信件中提到了他们以前的评论，并
且补充说，缔约国似乎不理解关于继续侵犯人权的论点，因为当然没有人会声称

目前申诉人仍在遭受酷刑，但是目前仍未开展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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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员会需处理的问题和议事情况 

  对可否受理的审议 

11.1  在审议来文所载的任何申诉之前，禁止酷刑委员会必须决定，根据《公
约》第 22条，来文可否受理。 

11.2  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以属时理由质疑委员会的权限，其理由是：申诉人
所提到的实施酷刑行为(2007年 3月 27日)以及 2008年 2月 1日关于拒绝开展刑
事诉讼的最后一项程序性决定都发生在哈萨克斯坦根据《公约》第 22 条的规定
发表声明之前。委员会回顾说，缔约国根据《公约》承担的义务从《公约》对缔

约国生效之日算起。如果声称违反《公约》的行为的影响在发表声明之后继续存

在，如果这些影响本身违反《公约》，委员会就可以审议发生在缔约国根据《公

约》第 22 条承认委员会权限之前的违法行为。继续违反《公约》的行为必须被
解释为缔约国以前的违法行为在发表声明之后通过行动或者明示得到确认。

19 
委员会注意到哈萨克斯坦是在 2008 年 2 月 21 日根据《公约》22 条发表声明
的。虽然有关申诉的事件发生在此之前，但是地区检察官办公室于 2008 年 3 月
19 日支持 DCECC 2008 年 2 月 1 日关于拒绝对有关警察提出刑事诉讼的决定；
Kostanai市第二法院也于 2008年 3月 25日(也即在哈萨克斯坦根据第 22条发表
声明之后)驳回申诉人的进一步上诉。此外，总检察长办公室于 2008 年 6 月 11
日支持 DCECC 的决定，拒绝开展刑事调查。因此，缔约国在其根据《公约》第
22 条承认委员会的权限之后，仍然没有履行关于对申诉人的指控进行调查并且
为他提供补偿的义务。在这种情况下，委员会认为，属时理由不能阻碍它审议本

来文。 
11.3  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的观点：由于申诉人于 2011年 2月 18日发出了经过
公证的撤回申诉信件，委员会不应审议本来文。委员会认为，要有效撤回提交委

员会的申诉，撤诉要求必须十分明确；必须证实：这种要求是自愿提出的。委员

会认为，没有必要如同缔约国所要求那样：提供文件证据，以便质疑公证信件的

证据价值。实际上，委员会有权根据每个案件的全部情况自由评估事实。
20 在

本案中，根据申诉人代表关于申诉人签署撤回申诉信件情况的叙述，委员会有充

分理由怀疑有关信件并非自愿撰写。在这种情况下，委员会认为，2011 年 2 月
18日的信件不能被视为自愿撤回申诉；因此不能阻碍委员会审议本来文。 

11.4  委员会已根据《公约》第 22 条第 5 款(a)项确定，同一事项并没有在另一
国际调查或解决程序的审议之中。 

11.5  关于用尽国内补救办法的问题，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认为来文是不可受
理的，其理由是：申诉人没有在法庭上就 2008年 2月 1日的决定以及 2011年 2

  

 19 见第 247/2004号来文，A.A. 诉阿塞拜疆，2005年 11月 25日通过的不予受理决定第 6.4段。 

 20 也请参看委员会关于实施《公约》第 3条的第 1号一般性意见(1996年)，《大会第五十三届会
议正式记录》，补编第 44号(A/53/44Corr.1)，附件九第 9段(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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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6 日的决定提出上诉。然而，委员会认为，申诉人在 Kostanai 市第二法院就
2008 年 2 月 1 日的决定提出了上诉，但是于 2008 年 3 月 25 日被驳回。委员会
还注意到申诉人没有受到缔约国质疑的观点：虽然原则上可以向地区法院进一步

提出上诉，但是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其律师在收到有关决定时，最后期限

早已过去。至于申诉人没有就 2011 年 2 月 6 日的决定提出上诉，委员会指出，
新的调查是在 2010年 12月 6日开展的，从有关事件发生之日算起几乎已经过去
四年。因此，委员会认为，国内程序已经被不当稽延；

21 申诉人不再需要经过
这些程序。根据上述情况，委员会的结论是：根据《公约》第 22 条第 5 款(b)项
的规定，它可以审议来文。 
11.6  根据《公约》第 22 条第 4 款以及委员会议事规则第 111 条的规定，委员
会在受理来文方面没有发现其他障碍，因此开始审议案情。 

  审议案情 

12.1  委员会根据有关各方向它提供的所有资料并且根据《公约》第 22 条第 4
款的规定审议了来文。 

12.2  委员会注意到，申诉人声称，缔约国违反了《公约》第 2 条第 1 款，其理
由是：缔约国没有履行其关于预防和惩治酷刑的职责。这些条款是适用的，因为

申诉人所遭受的虐待应被认为是《公约》第 1 条所指的酷刑。22 在这一方面，
委员会注意到申诉人详细叙述了他在被警方拘留期间的遭遇；也注意到医疗报告

中记录了申诉人的受伤情况以及长期存在的心理创伤。委员会认为，这种遭遇可

以归为有关官员为了向申诉人逼供而故意给予的剧烈痛苦和折磨。缔约国没有对

医疗报告提出质疑，但是否认警方卷入此案。缔约国对以下情况没有提出质疑：

申诉人在受伤时正在受到警方的拘留；申诉人在获释之后立即去医院治伤。根据

这些情况，除非缔约国能够提出强有力的不同解释，否则应当认定缔约国对申诉

人造成了伤害。缔约国没有提供任何此种解释，因此委员会必须认为：是有关警

察造成申诉人受伤的。委员会还指出缔约国没有对以下情况提出质疑：警方没有

登记申诉人被拘留的情况；没有向他提供律师；也没有提供独立的医疗检查。
23 

根据申诉人所提供的详细情况以及证实其指控的医疗报告，委员会的结论是：申

诉人所报告的事实构成了《公约》第 1条所指的酷刑；缔约国没有尽到预防和惩
治酷刑的职责，因而违反了《公约》第 2条第 1款。 

12.3  申诉人还声称，缔约国没有对他关于酷刑的指控开展迅速、公平和有效的
调查；没有对应当承担责任的警察提出起诉；他及其家人受到了威胁和恐吓；因

此违反了《公约》第 12条和第 13条。委员会注意到，虽然申诉人在事件发生几

  

 21 见第 119/1998号来文，V.N.I.M. 诉加拿大，2002年 11月 12日通过的决定第 6.2段。 

 22 见第 269/2005号来文，Salem诉突尼斯，2007年 11月 7日通过的决定第 16.4段。 

 23 委员会在其关于缔约国第二份定期报告的结论性意见中对于缔约国没有制定足够的预防措
施，防止在拘留场所发生酷刑表示关注(CAT/C/KAZ/CO/2第 9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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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之后就报告了警方的酷刑，但是初步调查是在一个月以后才开展的，调查结果

是拒绝提出刑事调查。在申诉人提出上诉之后，不同的检察部门和调查机构几次

重开和结束调查；并且最终结束所有调查，并以证据不足为由拒绝追究有关警察

的刑事责任。 

12.4  委员会回顾说，如果事实证明调查是不公平的，那么调查本身不足以表明
缔约国履行了《公约》第 12 条所规定的义务。24 在这一方面，委员会指出，缔
约国是委托了警方(内务部南方局)开展调查的，而正是在这个警察局里发生了声
称的酷刑；后来缔约国又委托该警察局的上级机关(内务部地区总部的国内安全
科)开展调查。委员会回顾了它的关注：对于申诉人有关遭到警察虐待和酷刑的
指控的初步调查是由国内安全科进行的；而该部门接受正规警察部队的领导，因

而调查是不公正的。
25 

12.5  《公约》第 12 条还规定，调查应当是迅速、公平和有效的，其中迅速调
查是最为重要的，因为首先要确保受害者不会继续遭受此类行为；其次，一般来

说，除非所使用的方法会产生永久的或者严重的影响，酷刑，特别是残忍的不人

道的或者有辱人格的待遇，所留下的伤痕很快就会消失。
26 委员会注意到，初

步调查是在报告酷刑行为的一个月以后开始的，而直到 2007年 4月 23日申诉人
出院 3周以后才对申诉人进行医疗检查。对于申诉人以及被指控的警察所穿衣服
的科学检验是在 2007 年 7 月 16 日(也即发生酷刑三个月以后)进行的，检验结果
是值得怀疑的，因为有关警察的衣服已经洗过。委员会还注意到，调查严重依赖

否认参与酷刑的警察的证词，而不重视申诉人前后一致的证词以及没有人提出质

疑的关于申诉人伤势的医疗报告。此外，虽然申诉人在 2010年 12月重新开展的
调查过程中重申他在多次讯问中所提出的证词，尽管总检察长办公室在其 2010
年 12 月 6 日的决定中指出，申诉人的证词已经获得医疗报告和其他证人的证
实；但是调查还是于 2011 年 2 月被终止，没有对肇事者提出任何刑事指控；也
没有为申诉人提供任何补救办法。 

12.6  委员会还注意到申诉人的声称：在 2007 年有关其案件的调查过程中，他
及其家人遭到了威胁和行贿，企图使他撤回申诉；在 2010年至 2011年重新开展
调查期间也使用了恐吓手段，其中包括：强制他接受心理评估；向他家人施加压

力，要他放弃申诉。缔约国没有就这些指控提供任何信息，只是一概否认曾对申

诉人施加任何压力或者恐吓。委员会注意到，申诉人于 2007 年 6 月向地区检察
官办公室报告自己受到了恐吓；但是有关部门一直没有就此采取行动。委员会还

注意到，这类指控符合酷刑和其他残忍的、不人道的或者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

问题特别报告员关于在哈萨克斯坦存在对于投诉遭到酷刑者进行恐吓的做法的结

  

 24 见第 257/2004号来文，Keremedchiev诉保加利亚，2008年 11月 11日通过的决定第 9.4段。 

 25 见委员会关于哈萨克斯坦的结论性意见，CAT/C/KAZ/CO/2,第 24段。 

 26 第 59/1996号来文，Blanco Abad诉西班牙，1998年 5月 14日通过的意见第 8.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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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27 鉴于在重新开展调查期间强制申诉人接受心理评估；对其家人施加压

力，要求他们劝申诉人放弃申诉；以及在 2007 年发生过恐吓事件，委员会认
为，2011 年 2 月的信件(其中申诉人拒绝接受其律师的服务；后来又拒绝继续作
证；收回自己以前的证词；并且声称他不再指控警方)不能被视为申诉人在没有
受到恐吓或者强迫的情况下自由的和自愿的同意的结果。 

12.7  根据上述结论以及所收到的资料，委员会的结论是：缔约国没有履行其义
务，没有对酷刑指控开展迅速、公平和有效的调查，没有采取措施确保作为主要

证人的申诉人及其家人受到保护，使他们免遭由于其申诉和调查期间所作的证词

而引起的恐吓，因而违反了《公约》第 12条和第 13条。 

12.8  关于申诉人声称缔约国违反《公约》第 14 条的问题，委员会注意到，缔
约国没有对以下情况提出质疑：由于没有开展刑事诉讼，申诉人无法提出要求赔

偿的民事诉讼，因为根据哈萨克斯坦的国内法律，遭受酷刑者要求赔偿的权利只

有在刑事法庭对肇事官员定罪以后才能实现。委员会在这一方面回顾说，《公

约》第 14 条不仅承认获得公正和充分赔偿的权利，同时还规定缔约国必须确保
酷刑受害者获得补偿。补偿应当包括受害者所遭受的所有伤害，其中包括受害者

的恢复、赔偿和康复以及旨在确保不再发生侵犯人权的措施，同时永远牢记每个

案件的情况。
28 委员会认为，尽管刑事调查为受害者提供了证据，但是民事诉

讼以及受害者的赔偿要求不应该依赖于刑事诉讼的结论。委员会认为，不应在确

定刑事责任之后才给予赔偿。应在刑事诉讼的同时开展民事诉讼；并应为此确定

必要的法律和机构。如果国内法律规定在要求民事赔偿之前必须开展刑事诉讼，

那么缔约国不提出刑事诉讼或者拖延开展刑事诉讼都构成不履行其《公约》义

务。委员会强调指出，只是在纪律或者行政方面采取补救办法，而不进行有效的

司法审查，不能被视为第 14 条所指的充分补偿。根据其所收到的资料，委员会
认为，缔约国还违反了根据《公约》第 14条所承担的义务。29 

12.9  委员会重申，在第 22 条所规定的关于审理个人来文程序的框架内，缔约
国必须诚心同委员会合作，不得采取任何可能阻碍这种进程的行动，

30 也不得
因为申诉人、其家人和/或其授权代表向委员会提出申诉而对他们采取任何恐吓
或者报复行动。此类行动可以包括(但是并不限于)旨在劝说申诉人或者潜在申诉
人不要提出申诉，或者向他们施加压力，要求他们撤回或者修改申诉的任何形式

的直接或者间接的威胁、强迫和其他不当行为。如果采取此种干预行动，则将使

得第 22条所规定的个人申诉权利毫无意义。 

  

 27 见酷刑和其他残忍的、不人道的或者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问题特别报告员 Manfred Nowak
的访问哈萨克斯坦报告，A/HRC/13/39/Add.3,第 51段和第 59段。 

 28 见第 269/2005号来文，Salem诉突尼斯，2007年 11月 7日通过的决定第 16.8段。 

 29 见第 207/2002 号来文，Dimitrijevic 诉塞尔维亚和黑山，2004 年 11 月 24 日通过的决定第 5.5
段。 

 30 见第 341/2008号来文，Hanafi诉阿尔及利亚，2011年 6月 3日通过的决定第 9.8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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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0  委员会注意到，申诉人在签署 2011 年 2 月 18 日的撤诉信之前，曾经签
署一些其他信件，其中他拒绝接受其律师的帮助；撤回自己以前的证词；并且拒

绝继续作证。此后，针对警方的指控只剩下向委员会提出的指控。委员会注意

到，经过公证的撤诉信是发给委员会的(同时也发给外交部一份副本，并且附有
由俄文翻译的英文文本)。委员会注意到申诉人及其家人在国家一级所受到的压
力，并且注意到申诉人代表就产生撤诉信的情况提出的意见，并且参考了自己的

结论：所收到的事实表明缔约国违反了《公约》第 13 条，从而认为缔约国对于
申诉人提交申诉权利的干预构成违反《公约》第 22条。 

13.  委员会根据《公约》第 22 条第 7 款行事，认为：它所收到的事实表明缔约
国违反了《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第 1
条、第 2条第 1款、以及第 12条、第 13条、第 14条和第 22条。 

14.  委员会敦促缔约国开展适当的、公平的和有效的调查，以便将应对申诉人
受到虐待一事承担责任的人绳之以法；采取有效措施确保申诉人及其家人受到保

护，免遭任何形式的威胁和恐吓；就申诉人受到的虐待向他提供充分的和适当的

补偿，其中包括赔偿和康复；并且防止今后发生类似侵权事件。根据委员会议事

规则第 118 条第 5 款的规定，缔约国应在收到这项决定之日起的 90 天内，将它
就本决定采取的行动通知委员会 

[通过时有英文、法文、西班牙文本，其中英文本为原文。随后还将印发阿拉伯
文、俄文和中文文本，作为委员会提交大会的年度报告的一部分。] 

     
 


